
开庭前， 劳模律师董梅 （右一） 叮嘱农民工们如何应诉。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工作8月被欠薪23万 追索3年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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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半年前， 我所在公司向员

工发了这样一个有偿广告征集
启事： 任何一名员工， 如果其
制作的广告宣传片被公司采
用 ， 即可给予5万元的报酬 。
我随之制作了包括文字和音乐
视频两部分的样片， 并交给公
司在评比会上进行了播放， 同
时介绍了样片的设计创意和内
容 。 尽管这些创意获得了好
评， 但最终却未能入围。

可是， 事后我发现公司官
网上的广告片使用的是我上次
制作的那些样片。 为此， 我要
求公司给予报酬， 并声明如不
给予报酬， 就必须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

但是， 公司认为我制作完
成的样片是选取网络上他人创
作的音乐和视频画面， 利用电
脑软件合集而成， 并没有付出
创造性劳动， 不是著作权意义
上的作品， 因此， 我不享有著
作权。

请问： 公司使用我的广告
创意， 究竟是否构成侵权？

读者： 江飞燕

江飞燕读者：
公司侵犯了你的著作权。
一方面， 你对广告创意享

有著作权。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

二条规定： “著作权法所称作
品， 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
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
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即
只要具备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
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都能
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独
创性是指作者独立创作和有一
定水准的智力创造。

本案中， 尽管你是选取网
络上他人创作的音乐和视频画
面， 利用电脑软件合集而成，
但由于样片以音乐、 视频加文
字说明的形式， 承载了广告创
意和思想表达， 凝聚了你的创
造性劳动和智力创造， 表达形
式足够具体， 故符合作品独创
性的要求 。 再者 ， 《著作权
法》 并不禁止利用他人作品进
行创作， 只要你利用他人作品
创作出的作品本身具有自己的
独创性， 该作品就属于本法所
保护的范畴。

另一方面， 公司侵犯了你
的著作权。

你的样片并未入围， 意味
着如果公司使用， 必须经过你
许可并支付相应的报酬。 公司
擅自使用你制作的样片并作为
其官网上的广告片， 但拒绝给
予报酬， 这明显是对你著作权
的侵犯。

《著作权法 》 第四十七
条 、 第四十九条分别规定 ：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 应当根
据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
影响、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
民事责任： (一) 未经著作权
人 许 可 ， 发 表 其 作 品 的 ；
……”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的， 侵权人应
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
赔偿； 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
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
予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
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
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
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
确定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
行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50万元
以下的赔偿。”

（颜梅生）

擅自使用员工广告创意
单位是否侵犯著作权？

劳模律师帮12位农民工打赢官司

跟随老乡来京打工
数十位农民工遭遇欠薪

“2012年春节期间 ， 同村的
章才吉找到我， 说他表哥的公司
在北京承包的工地上需要人手，
工作期间管吃管住， 每天给190
元工资， 我就答应了。” 张宜喜
说， 章才吉的表哥叫张寸心， 也
是江苏老乡 ， 多年前到北京闯
荡， 后来成立了北京化达琩建筑
公司当起了老板。 章才吉跟表哥
一起干工程有八九年了， 大家都
是乡里乡亲的， 信得过！ 于是，
他与几个老乡在当年2月10日跟
着章才吉来到北京电力医院建筑
工地 。 不久 ， 又陆续来了一些
人， 每天都由章才吉带着他们干
活儿。

张宜喜说： “同年10月土建
工程完工 ， 我们前后都回了老
家。 我工作到10月6日， 这期间
公司只发了 7400元工资 ， 尚欠
31531元未支付 。 其他老乡也都
被欠薪， 加起来共有几十万元。
我们多次要求公司支付， 对方说
这个工程是章才吉分包的， 已给
他230余万元。”

“我没分包， 我就是给公司
找人干活儿。 若是我包的， 卖房
卖地我也把这个钱给你们。” 章
才吉说， 公司确实陆续给了230
余万元 ， 但工地上除了江苏老
乡， 还有河南、 河北、 湖北等地
来的200多工人， 这些钱是不够
给大家发工资的。

农民工们说： “是章才吉把
我们介绍来的， 我们干的土建工
程是公司从总承包商那里分包来
的。 按法律规定章才吉不能再分
包， 不管章才吉张寸心之间有什
么利益关系， 我们给公司干活，
公司就应该支付报酬。”

2015年3月4日， 与张宜喜同
村的25位农民工来到北京讨薪。
公司见农民工人多势众报了警。
经派出所调解， 公司同意付钱，
让章才吉把每人的身份证号、 欠
多少钱、 手机号写好留下， 承诺
下午3点补发工资。

张宜喜说： “下午我们按时
去了， 张寸心一看需要支付50多
万元立马不干了， 说出于人道主
义可以每人给3000元钱走人。 我
们谁都不同意！”

公司拒绝工会调解
劳模为农民工提供法援

干了8个多月拿不到工资 ，
拖了3年也不给， 农民工们情绪
激动。 当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
江苏省驻京办建管处得知此事
后， 边安抚农民工边联系北京市
总工会法律援助律师董梅。

董梅是工会签约公益律师 ，
还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得知张宜喜等人的情况后， 她马
上赶过来跟大家沟通并帮他们到
法院立案。

立案时，有人因家里穷，没钱

交案件受理费放弃了维权； 有的
认为打不赢官司，决定不起诉。最
终，只有12位农民工立了案。

由于本案涉及人数多， 关系
到社会的稳定，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提议为双方当事人进
行调解，但公司不同意。 接下来，
只能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了。

要想打赢官司， 必须有充足
有效的证据。 而他们除了张宜喜
有个记满打工情况的小本子， 就
只有一张光盘。 “这里面是我们
讨薪时录下来的谈话。” 一个人
指着光盘说道。

“要把光盘里的内容写在纸
上， 才能成为证据。” 董梅告诉
他们： “你们再找找有什么东西
能证明自己给干过活儿， 比如通
知、 出入证之类。”

经董梅这么一说， 有几个人
想起来： “到工地干活时， 每个
人都要办进出证， 工程结束时没
有交。 那上面的单位一栏， 写的
是公司名字。”

有人拿出一张纸递过来， 董
梅一看是张培训表， 上面显示公
司百余名员工参加工地安全培
训， 名单中正好有张宜喜等12人
的名字。 “这是张复印件， 其证
明效力不如原件。 不过， 这种原
件掌握在公司手里 ， 员工拿不
到， 它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董
梅说。

得知大家在职期间的考勤记
录原件都在章才吉手里 ， 董梅
说： “一定要说服他参加庭审 ，
这样才有证明力。”

接着， 董梅又告诉大家如何
在法庭上应诉， 并把每个人的欠
薪数额、 工作情况捋了几遍， 然
后撰写了代理意见。

公司辩称不识民工
法官三赴现场调查情况

2015年4月9日， 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

12位农民工陈述事实和诉求

后， 公司代理律师说： 原告要求
我公司支付其劳务报酬没有事实
和法律根据， 应当予以驳回。 理
由为： 一、 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
支付问题应适用劳动法律， 案由
为劳动争议， 而非劳务合同， 原
告应当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而非向法院起诉； 二、 原告
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
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为我公司
提供劳务。 原告提供的考勤表上
没有我公司人员的签字和盖章。
原告称我公司承诺其工作期间管
吃管住、 每天报酬190元的事实
不存在， 事实上我公司根本不认
识原告 ， 怎么给他们承诺 ？ 此
外， 原告要求给付劳务报酬的请
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所以， 请
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从2012年被欠薪后，12位农
民工不断打电话、 到北京向公司
要钱，电话记录、光盘内容、火车
票形成的证据链， 完全可以证明
他们在3年来不间断地讨薪，所以
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董梅说。

公司还强调， 章才吉是分包
土建工程的包工头， 张宜喜等人
是跟着章才吉干的， 尽管分包违
法， 但毕竟把相关工作包给章才
吉了， 所以公司与农民工没有任
何关系。

为找到反驳公司的证据， 董
梅安排同事前往派出所， 调阅农
民工讨薪时双方的谈话笔录， 并
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主审法官也
到电力医院调查取证。 因医院主
楼已投入使用， 参建单位已经撤
走， 所以， 前两次未找到工程总
承包商 。 2015年6月12日上午 ，
法官第三次来到电力医院， 在张
宜喜的带领下在一个角落里找到
了总承包商的办公地点。

从整个案件来看 ， 董梅认
为， 章才吉是个关键人物。 作为
老乡 ， 他把张宜喜等人带到北
京， 欠薪后他一直在帮助张宜喜
等人， 不仅提供了考勤表、 借款
单来证明12位农民工在工地上干

活， 还作为证人出庭。 但是， 张
宜喜等人未与公司签过劳动合
同， 考勤表等证据材料上没有公
司公章， 虽有培训表可以证明他
们是以公司员工的名义参加培训
的 ， 可这张复印件证明效力不
高。 要想取得较好的办案效果，
最好是增加章才吉为被告。

张宜喜等人说：“我们跟章才
吉是一个村的，从小一起长大。跟
他要过钱，他说老板没给，他也结
不了，但我们从没想过要告他。另
外， 像考勤表等证据掌握在章才
吉手里，若他本人不同意，再把他
告了会不会不好？ ”

考虑到同乡感情， 董梅没把
章才吉列为被告。

老板扬言决不给钱
法院判决一分钱都不能少

董梅等与章才吉经过多次沟
通， 才使他消除了抵触情绪。 不
过， 他也有苦衷。 他说： “老板
张寸心回老家时把我叫过去， 说
你要不告我就把钱给你了。 既然
现在告了， 那就告到底吧！”

2015年10月13日， 法院依法
追加章才吉为被告。

法院再次开庭时， 章才吉在
法庭上说： “我和公司的负责人
张寸心、 张寸红是表兄弟关系 。
我来电力医院干活， 是张寸心叫
我过来的， 我们之间没有签订任
何协议。 12位农民工是我从老家
带过来干活的， 他们陈述的均属
实。 我从公司结账， 然后再将劳
务费发放给干活的工人， 我同意
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6年 2月法院作出判决 ：
被告章才吉向张宜喜等人支付劳
务费23万余元； 被告北京化达琩
建筑公司对被告章才吉的上述给
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 12
人已交纳的共计3844元的案件受
理费， 也由章才吉负担。

公司对判决不服 ， 提起上
诉。 董梅受工会指派， 再次为张
宜喜等人辩护。

由于这些农民工已经分散在
全国各地打工， 加上来北京一次
的路费 、 住宿费开销很大 ， 于
是， 其他11人委托张宜喜作为代
表参加诉讼。 董梅认真研究公司
的上诉主张后， 准备了充足的答
辩材料。

2017年4月11日开庭时 ， 公
司老板张寸心、 章才吉都来了。
张寸心跟以前一样， 完全否认张
宜喜等人的工作事实， 对农民工
这方提交的证据一概不认， 并推
脱应承担的一切责任。 同时， 他
还威胁张宜喜以后不要来北京，
即使来了也干不了活儿。 法官当
即对张寸心进行严厉训诫。

出乎意料的是， 在此次庭审
完第三天， 北京化达琩建筑公司
申请撤诉， 二审法院裁定准予撤
诉， 一审判决随即生效。 目前，
张宜喜等人静等着领取被拖欠3
年之久的工资了。
（本文中劳动争议当事人为化名）

“2012年我们跟着同村老乡来到北京电力医院建筑工地打工， 工程结束老板未结清工资。 受北
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指派， 劳模律师董梅帮我们维权， 现在终于打赢了官司， 法院判对方支付
我们23万余元劳务报酬。” 拿到胜诉判决书的张宜喜等12位江苏籍农民工满心欢喜， 希望能尽快拿
到欠薪。


